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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家長教育選擇權之探討 
謝馨瑩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雙語小學營運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我國教育基本法第 8 條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

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

之權利」。說明政府尊重家長的教育選擇權，給予家長為其子女選擇及參與教育

之權利。亦即在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得基於子女之最佳福祉，選擇符合其子女性

向、興趣及需要的學區、公私立學校或決定其受教育方式與教育內容的權利與機

會 （吳清山，1999；胡永崇，2011；秦夢群，1998；郭鈺羚，2015；劉世閔、

吳育偉，2004；鄭新輝，1997）。陳鴻賢（2002）則進一步指出家長或家庭有自

由及權利，以最適合子女的個體發展需求及維護子女的學習權，除了選擇學校、

課程，還可以選擇就讀的班級和教師來教育子女。 

從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內涵而言，家長擁有為其子女自由選擇接受教育的方

式，選擇的類型因學生需求可分傳統學校型態與非傳統學校型態兩種。傳統學校

型態是指不應受學區限制，可在公私立學校間的選擇。非學校型態則是指在家自

行教育與在實驗教育機構受教（郭鈺羚，2015；賴志峰，2004）。最後，無論進

入何種教育機構，入學後還可以根據學生的興趣、性向和天賦，選擇合適的課程

和授課教師。 

二、家長教育選擇權的現況 

消從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內涵可知只採行公立學校選擇政策不足以稱為真正

的教育選擇，要再加入強調市場機制的私立學校和實驗教育，方能形成完整的學

校選擇體系（賴志峰，2004）。臺灣經過漫長的教改歷程，如今家長有多元的方

式為子女選擇適合的小學，說明如下： 

(一) 選擇就讀公立小學 

    家長為子女選擇小學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依政府的規定就讀學區內的公立小

學。如果對學區的公立小學不滿意，可以透過購屋、租屋將戶口遷入滿意的學區，

或找住該區友人寄戶口，即可進入理想中的公立小學（陳正恩，2002）。進入公

立小學後，可以由學校安排班級和任課教師，也可以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管道，選

擇自己心儀的老師。正式上課後則可以透過親師協商採行符合孩子需求的教材和

教法。在公立學校上完課後，可以讓子女直接回家自行規劃作息，或報名坊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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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班，接受各種語言、運動、才藝等課程，進行其他課程的學習（林健華，2016；

黃薈樺，2004；顏千淑，2004）。 

(二) 選擇就讀私立小學 

    家長選擇讓子女讀私立小學比起就讀公立小學相對容易。私立小學不受學區

限制，只要還有名額，又符合學校的入學資格都可入學。私立小學辦學仍要受到

政府規範，教學內容要依據課綱安排，但教學時數卻可依實際需要調整。如許多

私立學校都自設課後安親才藝課，學生在正規教學結束後，可自由選擇自己有興

趣的課程參加。有些實施雙語教學的私立小學，則在正規課程上完之後，另行外

加第二外語課程（藍佩嘉，2019）。有些強調特殊技能的私立小學，如美術班、

數位班、科學班等，則在正規課程之外，外加相關的專業課程。亦即只要市場上

有需要，私立學校就會開設相關的課程配合（奇摩論壇，2019）。私立學校辦學

彈性比公立學校大，市場競爭力強。只是私立小學每學期學雜費動輒 4 萬-16 萬

元（奇摩論壇，2019），經濟實力較差者根本讀不起，也是一種變相的教育不平

等。 

(三) 選擇就讀實驗學校 

    有些家長認為體制內的學校易導致齊一性、呆板性與閉鎖性，妨礙學生個性

的發展及自主精神的培養（秦夢群，1998），和對公私立小學制式教育以升學、

競爭為發展導向的不滿，使得許多家長急於尋找其他教育的可能性（王炎川，

2008；施又瑀，2017；郭鈺羚，2015；馮朝霖， 2001），因此許多家長紛紛從體

制內教育出走，促成實驗教育的濫觴。 

    實驗教育是對教育進行一種大幅度的全面革新（陳怡光，2017）。在實驗教

育三法通過後，實驗教育機構紛紛成立，單單臺中市目前就有公辦實驗教育學校

5 所，3 所已經正式營運，另有 16 所私立實驗學校供家長選擇。 

(四) 選擇就讀國際學校或出國當小留學生 

    除了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和實驗教育機構外，家長還可選擇國際學校或送學

生出國當小留學生。因國際學校需要用外國護照，出國當小留學生上的是外國學

校，都不屬本國教育範疇。 

三、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反思 

    人生不能重來，現代家長雖然比以往有更多的教育選擇權和更多元的學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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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選擇。如何選擇才是正確的？這是現代家長面對的難題。每位家長都怕一朝選

錯，誤了孩子的大半生。橫亙在他們眼前的有下列矛盾，值得加以省思： 

(一) 新舊教育思維衝突 

中華文化幾千年來累積階級地位的觀念，讓一般人認為唯有出人頭地才有希

望（楊定一，2019；熊秉真；2000；謝麗玉等；1991）。由於現代家長是在傳統

儒家家父長權威下的教育環境長大，成長過程中強調規矩和家教，接受權威形象

或打罵教育是日常，更親炙嚴酷的升學競爭與課業壓力，因此多數認為自己的童

年是「失落的童年或沒有童年」，希望能學習西方父母愛的教育，放手讓孩子養

成自主管理，從玩中學打造充滿樂趣的學習環境（葉歡，2013；藍佩嘉，2019）。

雖然如此，這些在成長後成為菁英階層讓人羨慕的家長，他們對到底是該複製自

己經規劃與引導而成功經驗，還是要放手讓孩子自由摸索去學習耗時長又未必真

能找到出路，只求快樂健康成長的教養模式？進退之間讓家長傷透腦筋。 

(二) 教育理念的扞格 

為了整體國力的發展，教育部會根據國家需要制定課程綱要和訂定上課時

數、上課日數，甚至箝制某些教育措施，如禁止低年級和幼兒園上外語課程，以

及多日數的戶外教學等。這種制度上的限制未必獲得家長的認同，方有實驗學校

之設立。其次，教師所採用的教材和教法，也未必能獲得家長的肯定，如國小三

年級教保險套介紹（蘋果日報，2017)和實施數學建構式教法（楊龍立，1997），

就受到許多家長的抵制和質疑。 

(三) 事業與子女教育孰重 

    依循新興的教養腳本，父母需要花足夠的時間來與子女溝通和陪伴他們成長

（吳曉樂；2014）。然而，臺灣經濟停滯，職場環境對現代家長並不友善，臺灣

的工作時數比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長很多（藍佩嘉，2019）。在工作環境身心

俱疲下，家長對與子女溝通和陪伴的需求，大多有心無力。然而，孩子的童年只

有一次，不能蹉跎。忙碌奔波，蠟燭兩頭燒是許多家長的寫照。 

四、結語 

美國心理學家 Gopnik（2018）認為：「當一個好父母，並非把小孩變成聰明、

快樂或成功的大人，而是養出一個健康、適應力強、有彈性的孩子，去面對難以

預料卻必須面對的未來世界。」這可能才是家長教育選擇的最終目的。幫孩子選

擇一所適合的學校對於家長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多元、適性是世界教育

發展的潮流方向，學校制度彈性化，提高家長及學生的選校選課自由，更能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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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進步與教育的多元化。因此，設立各種不同類型學校，允許更多的選校機會，

將是未來教育趨勢。只是活生生的教養過程鮮少循序漸進，我們不可能蒐集到充

分資訊，難以精準正確的評估利害得失，加上孩子會逐日成長進入不同的生命階

段，選擇結果也難以預測，本文建議家長以下列的教育選擇標準為子女選擇適當

的教育： 

(一) 配合需求，實施課程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家長的教育選擇也各有所好。家長要根據孩子的個別

差異和身心發展，選擇合適的學校，再經由與專業教師協商訂定適當的課程，學

習成效就能事半功倍。 

(二) 相互尊重，親師和諧 

    雖然現在的主流思潮強調家長和學校要以學生為學習中心，要依據學生的特

質對學生進行最妥善的安排。然而，學校也是一個群體，有共同的規範要遵循，

因此要選擇能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見和親師生能和諧相處的學校。 

(三) 彈性靈活，創新突破 

    現代社會瞬萬變，知識的更迭更甚以往。以電信設備從 3G、4G 到 5G 也只

在短短的幾年間就急遽變化。因此學校的課程規畫一定要跟著時代變化，積極創

新。現在有各類特色學校或特殊才能的班級出現，都是靈活創新的好現象。 

(四) 精益求精，創造雙贏 

    學校辦學績優就能獲得家長肯定，家長就能安心的讓子女就學。因此教職員

工能戰戰兢兢，全力以赴，以好的教學品質和親切的服務，進而建立良好的口碑，

為永續經營奮鬥不懈的學校，就是家長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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